浙江省省级储备粮网上公开竞价销售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省级储备粮网上公开竞价销售行为，保护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浙江省地方储备粮管理办法》、《浙江省省级储备粮油轮换管理办法》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省级储备粮销售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浙江省粮油交易信息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受浙江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委托，组织省级储备粮网上公开竞价销售工作。浙江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为省级储备粮卖方单位，卖方单位所属企业或其委托代储单位作为交货单位，具体负责粮食出库及出库过程中涉及交货方式变更、延期储存、损溢等商务处理等工作，并依《买卖合同》约定条款承担相应责任。

    第三条  本规则适用于由交易中心组织的省级储备粮网上公开竞价销售活动。交易双方当事人、交易工作人员等都应当遵守本规则。

第二章  交易准备

    第四条  竞价交易的出卖人为浙江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出卖人应当与交易中心签订委托竞价销售协议，每次竞价前向交易中心提供竞价销售标的物清单及其他相关要求等。

    第五条  交易中心根据竞价销售标的物清单等，编制《浙江省省级储备粮网上公开竞价销售公告》及《浙江省省级储备粮网上公开竞价销售标的物明细表》。

第六条  参加竞价交易的竞买人必须执行国家和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制订的粮食流通统计制度，并且是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的会员。

第七条  竞买人应当在竞价销售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按预购数量和公告规定的标准、缴款银行、账号等向交易中心预缴交易保证金和交易手续费。

第八条  竞买人应当仔细阅读竞价销售公告和买卖合同（样本），准确理解相关约定和要求，熟悉竞价销售标的物质量、交货粮库等情况。

第九条  竞价交易起拍价由省级储备粮竞价交易领导小组在竞价交易前确定。

第三章  交易秩序 
第十条  竞价交易应当在竞价销售公告确定的时间和地点（交易市场及交易网站）公开进行，如有变化应提前公告。因公共网络故障等不可抗力造成交易中断的，交易市场有权推迟或暂停交易。买受人因其终端设备等原因不能正常交易的，不影响整体网上竞价交易的正常进行。
    第十一条  竞买人应当认真阅读交易市场的交易规则和操作要求，在网上公开竞价交易前登录交易网站，做好交易准备。

第十二条  竞买人应当自觉遵守竞价交易的有关规定，禁止恶意串通交易价格等损害他人利益的一切行为。对交易过程中恶意串通交易价格，经核实，可暂停其交易资格。
第四章  竞价交易 

第十三条  竞价交易按交易中心提供的竞价交易标的顺序依次进行。

第十四条  交易起拍价为省级储备粮竞价交易领导小组确定的交易最低限价，交易时，竞买人每笔交易从标的起拍价价位开始报价，按每吨5元或5元的整数倍递升报价，如果公告中有变化，具体按公告约定执行。

第十五条  竞买人竞购总数量不得超过预交的保证金所能购买的数量和竞价销售公告规定的最高数量。

第十六条  参与竞价交易的竞买人少于三家时，应当重新组织交易。
第十七条  竞买人一经应价，不得撤回。竞买人在新价位应价并被交易系统确认后，前一价位的应价自动失效。竞买人报价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如无其他竞买人以更高的价格应价，则该竞买人为该标的实际买受人，该应价为标的成交价。在标的起价价位上无人应价时，即撤销该笔标的。

第十八条  网上竞价交易结束后，买卖合同由计算机自动生成并打印，买卖双方盖章，经交易中心鉴证后组织实施。 

第十九条  买卖合同自系统确认之时生效。系统竞价交易数据应保留15年，以备查询。

第五章  结算与交割

第二十条  买卖双方应当严格履行买卖合同约定的义务，正确行使买卖合同约定的权利。

   第二十一条  网上竞价交易结束后，中标的买受人，交易中心在扣除应收交易手续费和履约保证金（成交后交易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后，余款在3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根据出卖人提供的买卖合同履约完成情况返还。未中标的，其预缴的交易保证金和手续费在交易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无息退回。

第二十二条  买卖合同签订后，交易中心各按合同金额的2‰向买卖双方收取交易手续费，其中买受人的交易手续费在预缴的交易手续费中扣除。

第二十三条  买受人在成交后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将货款一次或分批汇入合同中指定的收款单位存款账户，由收款单位出具收款凭证；出卖人在收到货款后应及时开具《提货单》，并通知交货粮库安排出库。

第二十四条  买受人与交货单位按照《买卖合同》约定，完成粮食出库及出库过程中涉及交货方式变更、延期储存、损溢等商务处理等工作，并依《买卖合同》约定条款承担相应责任。

第六章  违约处理

    第二十五条  买受人未按买卖合同约定期限将货款足额汇入合同规定的存款账户的，交易中心按成交数量计算的履约保证金划拨给出卖人，同时买卖合同终止，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买受人给予赔偿。

第二十六条  买受人未能在买卖合同约定的提货期限内全部提走的，未提走部分货物的数量和质量发生变化等风险由买受人负责，买受人无故或恶意拖延提货的，扣除未提走部分货物数量的履约保证金，并划拨给出卖人。

第二十七条  因各种原因，当事人要求解除买卖合同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规则由浙江省粮油交易信息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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